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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任何项目的开发建设都会对周围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产生有利或不利的

影响，直接或间接影响邻近地区公众的利益。在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的过程中

导入公众参与调查，是环评方与公众之间的一种双向交流的手段。它可以使项目

环境影响区公众能及时了解环境问题的信息，充分了解项目，有机会通过正常渠

道发表自己的意见，直接参与发展的综合决策，提出有益的看法，从而减轻环境

污染，降低环境资源的损失，这对于建设方案的决策和实施是非常必要的。 

通过在项目环境影响过程中开展公众参与调查，以收集相关区域公众对项

目建设的认识、态度和要求，从而在环境影响评价中能够全面综合考虑公众的意

见，吸收有益的建议，使项目的规划设计更趋完善与合理，制定的环保措施更符

合环境保护和经济协调发展的要求，提高项目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从而达到

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2 问卷调查等情况 

2.1 公众参与方式 

本次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公众参与，通过在江苏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

公众参与表中注明本项目的基本情况，并现场了解和解决公众关心的问题，在公

众对项目了解的情况下进行，公众意见征询表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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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江苏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公众意见征询表 

项目名称 40蒸吨/小时天然气锅炉环保提升项目 

建设地点 扬州市江都区沿江开发区三江大道 8 号 

被调查人情况 被调查单位情况 

姓名  电话  单位名称  

年龄  职业  规模  主要产品  

性别  文化程度  性质  主管部门  

家庭住址 
        市（县）     乡（街道） 

单位地址 
       市（县）     乡（街道） 

  

您对环境质量现状是否满意（如不满意请注明原因） 

    很满意      较满意      不满意      很不满意 

您是否知道/了解在该地区拟建设的项目 

    不了解      知道一点      很清楚 

您认为该项目对环境造成的危害/影响是 

    严重      较大      一般      较小      不清楚 

您对该项目持何种态度 

    坚决支持      有条件赞成      无所谓      反对 

简述原因： 

您对该项目环保方面有何建议和要求？ 

 

您对环保部门审批该项目有何建议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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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公众反馈意见情况 

本项目公众参与问卷调查由建设方自行组织，本次调查对象主要为周边群

众，共发放 8 份公众参与调查表，回收 8 份。公众调查对象情况统计见表 2. 

表 2     被调查企业基本情况汇总表 

序

号 
姓名 联系方式 住址或单位 

对本项目

态度 

1 张** 1377337**** 大桥镇兴城路 89 号 支持 

2 谢* 1782609**** 大桥嘶马 支持 

3 王** 1395271**** 大桥中闸 支持 

4 周* 1526228**** 大桥中闸 支持 

5 周** 1385279**** 大桥中闸 支持 

6 周** 1875277**** 大桥中闸 支持 

7 冯* 1361629**** 大桥中闸 支持 

8 周** 1890144**** 大桥嘶马 支持 

 

3 公众意见处理 

3.1 收到公众意见的情况概述 

本次调查中，所有被调查者对该区域环境质量现状很满意或比较满意，对本

项目的建设基本上持支持和有条件赞成态度，无人持反对意见。 

3.2 公众意见整理归纳分析情况 

通过调查，公众对该项目环保方面的意见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企业要切实做好废水、废气等污染物的治理，加强设备的维护管理；

确保废水、废气达标排放；厂界噪声满足相关标准，不能影响周围群众的正常工

作及生活。 

（2） 企业生产过程中若有事故发生，应积极地与项目周围的公众进行沟

通，及时处理，把污染的程度与范围控制在最小。 

（3） 企业应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杜绝偷排、超标排放等情况的发生。 

当地环保部门要严格把关，加强监控和管理。 

3.3 公众意见采纳情况 

本次评价采纳此次公众参与调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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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内容 

4.1 公众参与相关资料存档备查情况 

本次公众调查，主要在公开网络媒体上进行了项目情况的环评公示，并在报

告初步完成后对评价区域内主要环境敏感点的居民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对象均

位于评价范围内，调查结果均真实反映调查对象对本项目的看法，可见，本次调

查符合公众参与“四性”的要求，即操作程序合法、调查形式有效、调查对象具

有代表性和调查结果真实的要求。 

4.2 公众参与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 

本次公众参与没有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 

4.3 建设单位关于对公众参与说明客观性、真实性负责的承诺 

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的相关要求开展

了 40 蒸吨/小时天然气锅炉环保提升项目公众参与工作，在环境影响报告表中充

分吸纳了本项目影响范围内有关单位、专家和个人的意见，并已将公众参与相关

资料存档备查。40 蒸吨/小时天然气锅炉环保提升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

明的内容是客观的、真实的，江苏长青农化股份有限公司对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

与说明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负全部责任，愿意承担由于公众参与客观性和真实性引

发的一切法律后果。 

5 附件 

5.1 附件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承诺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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